
柳耀荣诉莫伟雄光船租赁合同纠纷一案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

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7/2021_2022__E6_9F_B3_E

8_80_80_E8_8D_A3_E8_c31_37025.htm [当事人情况] 原告：柳

耀荣，男，1953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

梧州市蝶山区太和路3号（现通讯地址：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

南约五巷二号）。 被告：莫伟雄，男，1938年1月11日出生，

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苍梧县人和镇人和村上冲组。[当事

人观点] 原告柳耀荣诉称：2003年2月11日，原告和被告签订

光船租赁合同约定，原告租赁被告的“藤县金达238”轮从事

内河货物运输，租船期间自2003年3月1日起至2004年3月31日

止。同日，原告向被告支付押金25,000元。2月15日，被告将

该轮交付原告。3月1日，“藤县金达238”轮装载650吨钢坯

从深圳妈湾港到广州番禺。次日，被告以原告装载钢坯损坏

船舶为由，通知原告终止合同。3月3日，被告委派随船的柳

耀海等4人向原告聘请的“藤县金达238”轮船员王长江索要

船舶证书，并表示将收回船舶，不许原告经营。另外，根据

原告的申请，法院于2003年3月5日扣押了“藤县金达238”轮

。原告委托他人看管该轮并支付工资1,800元。原告认为，被

告无权终止合同并收回船舶。请求判令被告退还押金25,000元

、赔偿违约金33,000元及看管船舶费用1,800元。 原告在举证

期限内提交了以下证据：1、船舶租赁协议书；2、押金收条

；3、船舶上物品交接清单；4、王长江于2003年3月6日出具

的证词(复印件) ；5、王长江于2003年3月18日出具的证词；6

、黄享生、黄钊锋、彭庆志等人出具的证词；7、原告与广州

市新港船务有限公司签订的《货物运输协议》；7、广州市新



港船务有限公司出具的违约金收条；8、中国联通有限公司广

州分公司移动电话话费通知单、中国移动通信客户通话祥单(

复印件)；9、陈锡明出具的收款条。被告莫伟雄辩称：被告

已履行了合同义务，没有任何违约行为，原告的诉讼请求没

有法律依据。请求法院驳回原告对被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在

举证期限内提交了以下证据：1、船舶租赁协议书；2、黄享

生、黄钊锋、彭庆志出具的声明。[法院认定事实] 经审理查

明：2003年2月11日，原告和被告签订1份《船舶租赁协议书

》，约定：被告将其所有的“藤县金达238”轮租赁给原告从

事内河货物运输，租船期限从2003年3月1日起至2004年3月31

日止；原告向被告交付押金25,000元，合同期满后由被告退还

给原告；船舶租金为每月12,000元，原告须在当月30日前一次

性支付；如原告逾期支付租金，被告应按欠款金额收取每

日1%的滞纳金，超过一个月不支付，被告有权单方终止合同

，收回出租的船舶并没收押金；船舶租赁期间船舶的一切经

营成本及船员工资、伙食费、船舶规费、税费等由原告负担

，所发生的货损、货差、海损、碰撞事故而造成的一切后果

和损失由原告负责，与被告无关；协议签订后，双方不得提

前终止协议，被告在船舶租赁期间不能无故收回船舶或干扰

原告经营；被告委派一人随船，原告安排其工作并发放工资

，被告委派的船员必须听从原告管理。签订上述协议当日，

原告向被告交付押金25,000元。2月15日，被告将“藤县金

达238”轮交付给原告，双方签订了《船舶上物品交接清单》

，其中代表被告签字的人员中有柳耀海。被告委派刘武超为

其代表到“藤县金达238”轮上工作，工作期间的工资由原告

发放。以上事实，原告和被告没有异议，本审判员予以确认



。 原告为证明被告拿走船员证书造成船舶停航，提供了黄享

生、黄钊锋、彭庆志等人的证词1份和王长江的证词2份。其

中黄享生、黄钊锋、彭庆志等人的证词写在工资清单的上部

，载明被告人员柳耀海于2003年3月2日要求收回“藤县金

达238”轮的证书，并拿走船员证书4本。该证词的下面是黄

享生、黄钊锋、彭庆志等人的工资金额和各人的签名。王长

江2003年3月6日的证词为复印件，载明柳耀海等人于2002年3

月2日上船要求原告交出3本船员证件。王长江2003年3月18日

的证词称，“藤县金达238”轮交付原告后，船员除轮机长外

，均是柳耀海安排的，由“黄享生顶替柳耀海的船长证，黄

钊锋顶替柳耀华的水手证，谢任姬水手证留在船上”，王长

江担任大副和原告方的管理员，被告代表刘武超担任水手

。2003年3月2日下午约6时，柳耀海等3人来到“藤县金达238

”轮，以船舶装载钢坯损坏船体为由要求收回船舶，要求王

长江交出柳耀海的船长证和柳耀华、谢任姬、刘武超的水手

证，致使“藤县金达238”轮有人无证，无法办理装货和进出

港签证手续。3月3日至5日，柳耀海等3人到“藤县金达238”

轮上要求船舶不得再装载钢坯。被告认为上述证词所载的内

容不属实，并提供了黄享生、黄钊锋、彭庆志3人于2003年3

月15日出具的声明。该声明称黄享生、黄钊锋、彭庆志3人当

日在工资清单上签字是为领回工资，有关证词的一切内容均

不是事实。另外，原告提供中国联通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移

动电话话费通知单和中国移动通信客户通话祥单，以证明原

告和被告就被告收回船舶进行了协商，被告对原告主张的该

事实亦不予确认。 原告为证明因“藤县金达238”轮无法从事

运输造成其违约损失，提供1份《货物运输协议》和1份违约



金收条。其中《货物运输协议》由原告与广州市新港船务有

限公司于2003年2月25日签订，约定由原告使用“藤县金达238

”轮为广州市新港船务有限公司在深圳妈湾港和广州番禺裕

丰钢铁有限公司码头之间往返运输钢坯等货物，合同履行期

限为2003年3月1日至12月31日。除双方确认的因船体和机械损

坏、台风等不可抗力的因素外，原告不能提供“藤县金达238

”轮为广州市新港船务有限公司运输货物，则无条件赔偿广

州市新港船务有限公司因此造成的一切损失，另一次性赔

偿30,000元。广州市新港船务有限公司于5月15日出具的收条

载明，其收到原告支付的不能提供“藤县金达238”轮运输货

物的违约金25,000元。被告认为上述证据与被告无关，不予确

认。原告还提供1份载明由陈锡明于2003年6月15日出具的收

条，称收到原告支付的3月15日至6月15日期间看管“藤县金

达238”轮的费用1,800元。 另据查，2003年3月5日，原告以被

告终止合同损害其权益为由提出诉前财产保全申请，法院于

同日以(2003)广海法保字第14-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将“藤县金

达238”轮在深圳妈湾港予以扣押。3月7日，经原告申请，法

院以(2003)广海法保字第14-5号民事裁定书裁定解除对该轮的

扣押，被告不得办理“藤县金达238”轮转让、抵押等手续，

允许该轮继续营运。原告向法院预交诉前财产保全申请

费1,000元、执行费10,000元。 [法院观点]法院认为：本案是光

船租赁合同纠纷。原告和被告签订的《船舶租赁协议书》是

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法我国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

性规定，应合法有效。被告已依约将“藤县金达238”轮交付

原告使用，本案中原告以被告造成船舶停航，终止履行《船

舶租赁协议书》为由请求被告赔偿损失，因此本案争议的焦



点是被告有无违约造成船舶停航，终止该光租合同履行的事

实。原告证明该项事实的证据有黄享生、黄钊锋、彭庆志等

人的证词和王长江的证词。黄享生、黄钊锋、彭庆志等人的

证词写在其签收工资的清单上部，且其中黄享生、黄钊锋、

彭庆志3人已发表声明称其在工资清单上签字只是为领回工资

，证词的内容不是事实，因此对黄享生、黄钊锋、彭庆志等

人的证词不予采信。王长江是原告聘用的职员，与原告有利

害关系，且原告亦没有安排王长江出庭作证，依照《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五条、第六十

九条第（二）项的规定，在原告没有提供其他证据印证的情

况下，对王长江证词的内容亦不予采信。本案《船舶租赁协

议书》属于光船租赁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

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和该协议的约定，“藤县金达238”轮

的船员由原告配备、管理和支付工资，因船员的行为影响船

舶的正常营运，应由原告负责处理，与被告无关。且根据原

告的主张，柳耀海等人取走的只是自己和其他并非在“藤县

金达238”轮实际任职的船员的证书，并不影响船舶的正常营

运。因此，即使柳耀海等人取走其放在船上的船员证书，亦

不能证明被告造成船舶停航，终止《船舶租赁协议书》履行

的事实。原告没有提供被告自己或指使他人造成本案船舶停

航、终止《船舶租赁协议书》履行的其他证据，且根据原告

的申请，法院已裁定被告不得办理“藤县金达238”轮转让、

抵押等手续，允许原告继续营运“藤县金达238”轮，原告并

没有将“藤县金达238”轮交还给被告，终止《船舶租赁协议

书》的履行。综上所述，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被告造成

船舶停航和终止《船舶租赁协议书》履行的事实，“藤县金



达238”轮仍处于原告光船租赁期间。原告以被告违约造成船

舶停航，终止《船舶租赁协议书》为由要求被告赔偿违约

金33,000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根据《船舶

租赁协议书》的约定，原告支付给被告的押金25,000元应在合

同期满后退还原告。现本案合同期限并未届满，亦没有终止

履行，故原告要求被告退还押金25,000元，没有合同依据，不

予支持。原告请求被告赔偿其支付他人看管船舶的工资1,800

元，因本案船舶仍处在原告光船租赁期间，原告对该船舶负

有看管的责任，因此，原告支付该项费用与被告无关，其请

求被告赔偿该项费用，没有依据，亦不予支持。 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

下：驳回原告柳耀荣对被告莫伟雄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

费2,332元，诉前财产保全申请费1,000元、执行费10,000元，

由原告柳耀荣负担。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

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